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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以投资充电桩名义开展非法集资 〉防范非法集资典型案例专栏

警惕身边的非法集资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蓬勃发
展，与之配套的充电桩市场逐渐成为被人看
好的一块“大蛋糕”，但随之而来的充电桩投
资骗局，也变着花样地出现在投资市场中。

2021年春节前夕，如皋市民举报反映位
于本市如城街道志颐路、蒲行新村及长江镇
南通1号商业广场的“中源乐充”3家门店，
采用“购买共享充电桩投资分红”的投资方
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经了解，“中源乐充”的运营中心位于上
海市嘉定区，该公司宣称投资一个14KW一
体式双枪32寸液晶广告屏交流桩，总费用为
32000元，使用年限10年。每个广告屏可承
接10条广告循环展示，每条广告每周收取
广告费100元，每年收益52143元，桩主获

取总收益的50%，那么10年桩主获取的广
告收益是260715元，每年的投资回报率高
达81.5%。经核查，“中源乐充”在如皋市吸
收资金近60万元，参与人数约20人。

此前宝应县、丹阳市处非办分别对当地
“中源乐充”相关情况对社会公众进行了风
险提示。如皋市处非办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通过“如皋发布”对全社会发布《关于“中源
乐充”的金融风险提示》，对相关组织者进行
约谈等一系列方式化解非法集资风险。
2021年8月，如皋市辖区内“中源乐充”门店
已全部关闭；不久之后，“中源乐充”的资金
兑付也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止。

提示
“中源乐充”运行模式存在较大风险隐

患。一是“中源乐充”虽给每位投资人印发
了自制的“产权证”，但其自制的“产权证”未
经过国家产权部门登记，不能证明充电桩已
真正属于投资人名下；二是由于充电桩一般
都建在外地，投资人不能及时掌握充电桩实
际情况，存在一桩多卖甚至根本无实物的风
险；三是其宣称通过广告运营获取较高收益
的模式缺少稳定性和持续性，存在资金链断
裂风险。

一般而言，如有较好市场前景的项目，
通常会采用引进风投的形式进行融资，而
不是面向社会大众直接融资，因此对于投
资新兴产业或者自己并不熟悉的行业，大
家要保持清醒头脑，要对投资项目进行深
入了解，必要时可咨询产业相关主管部门

核实真伪，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或者轻信宣
传。此外，吸收公众存款属于典型的金融
业务，而金融行业是特许经营行业，实行准
入管理，对于未取得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或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含备案）的企业，
不具备金融业务资质，不得从事吸收群众资
金进行投资活动。

最后，南通市处非办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同时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向当地处非办提供
非法集资相关线索，共同营造稳定和谐的经
济社会环境。对于举报内容，经相关部门核
查，符合奖励条件和奖励原则的，处非办将
对举报人予以经济奖励。

供稿人：南通市处非办、如皋市处非办

对于即将施行的家庭教育
促进法，许映建表示，家庭教育
促进法的实施，是对中华民族
重视家庭教育这种优良民族传
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我党为
了人民的美好生活，人民至上
观念的体现。他认为，即将施
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全
社会、各组织单位、每一个公民
必须认识到家事也是国事，二
者密不可分，千家万户好，国家
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在采访中，许映建提出，家
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将促进全
社会养成家庭教育中的法律思
维。家庭、学校、社会都要承担
起家庭教育的相关责任，而且这
是一种法定责任，将涉及全社会
所有的公民和组织机构。

记者在已公布的家庭教育
促进法法律全文中看到，各级
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妇女
联合会、县级以上精神文明建
设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

安、民政、司法行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文化和旅游、卫
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广播
电视、体育、新闻出版、网信等
有关部门和工会、共青团、残
联、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在
法条内均有责任涉及。同时，
国家还支持师范院校和有条
件的高等学校加强家庭教育
学科建设，培养家庭教育服务
专业人才，开展家庭教育服务
人员培训。

“家事”亦是“国事”，带娃须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年起施行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家
庭的幸福安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10月23日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新法
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这
是怎样一部法律？法律施行会对家庭教育产生哪些影响？记者昨天采访
了长期从事教育法研究的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许映建。

这几天，树木繁茂的南通博物苑迎来多彩季，鸡爪槭、梧
桐、银杏等大量落叶树种纷纷“换装”，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据
动植物专家居卫东介绍，最佳观赏期还要过一段时间，等天真
正冷下来，霜冻以后叶子会更红。不过，美丽是短暂的，冷空
气来袭，降温刮风，树叶就会很快凋零。 记者尤炼

在采访中，许映建表示，家
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就是要
让国民在家庭教育中养成担当
意识，这种担当也是对国家发
展、民族发展的担当。同时，法
律的实施，将原来只是家事的
教育问题提升到法律层面，有
法可依。如果作为家庭成员在
家庭教育中不到位甚至缺位，
未来将会承担法律责任。

许映建说：“在法律中，明

确提出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
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
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
习负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也要求家长不能因对未成年
子女期望值过高、导致对其施加
过重的学习负担；甚至对未成年
子女沉迷网络等行为疏于管教
等现象，都作出了规定，希望我市
家庭中各成员都要学习和了解。”

在采访最后，许映建也建
议相关单位和组织机构要研究
这部法律，养成法律意识，用法
律思维、法治方式来处理和家
庭教育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他
说：“希望这部法律的实施，让
家庭教育依法进行，让家庭教
育问题依法解决，最终形成良
好的教育理念，构建良好的教
育法治环境。”

本报记者沈樑

家庭教育有了法律依据

对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即将
施行，家长和市民也有一定的
疑惑。市民章欣说：“这新法施
行后，对普通家庭的家庭教育
有何影响？”

许映建表示，家庭教育促
进法施行后，父母要扛起家庭
教育的主要责任，但家庭中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员，也
要承担得起家庭教育的责任。
这部法律的实施，就是要让家
庭中的所有成员，在家庭教育
方面，不仅有文化、道德方面的

约束，也要担负法律责任。通
过立法，给了家庭教育足够高
的地位，要求各方协同合作实
施家庭教育，实际上是给了家
长更多的帮助。许映建说：“此
次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六条规
定了六方面的内容，对家庭成
员开展家庭教育进行法律约
束。法律施行后，家庭教育不
再只是私权，处理不当将会出
现违法行为。所以法律施行
后，将会促进全社会增强家庭
教育方面的法律意识。”

针对我市很多家庭，父亲
甚至父母都在外打工，一年中
只有少数时间回家的实际情
况，许映建表示，这种长期在
外、短时间内难以回家的父母，
可以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要求，依法委托他人来照顾自
己的子女，但是长期在外，不
等于不关心孩子，按照该法第
二十一条规定要求：“定期了
解未成年人学习、生活情况和
心理状况，与被委托人共同履
行家庭教育责任。”

家庭教育须各方协同

家事与国事密不可分

南通博物苑迎来多彩季

晚报讯 16日，在寰宇
东方国际集装箱（启东）有限
公司文化活动中心，中国作
协会员、小说家葛芳结合自
己漫游世界的经历，以《小说
艺术的空间美学》为题，为启
东文学爱好者开了一场生动
丰富的文学讲座。

葛芳用10年时间漫游
过26个国家，用实际行动践
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真正的思考，艺术的表达”的
人生理想。在行走过程中，
她观察、思考、记录，将所经
历的人和事写进了散文和小
说，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南极
之南，远方之远》《漫游者的
边境》和小说《白色之城》《消
失于西班牙》等文字独特、别
具匠心的文学作品。在她看
来，灵魂、文学、艺术都没有

边界，写作可以从生活出发，
通过异地的天空找到自我，
从而获得质的飞跃。

葛芳的讲座语言亲切、
有趣，内容丰富多彩，她用亲
身经历讲述了从教师到自由
作家的转变过程。她说，机
会是留给有准备的头脑的，
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写作
的财富。她建议每个作家应
该保持好奇心和观察力，也
应该兼容各种思想，并形成
自己的语言风格。进行真正
的思考，然后用艺术的方式
表达出来，也是葛芳在讲座
上所提倡的。

本次讲座由启东海工园
（寅阳镇）、启东市文联、启东
市作家协会及李新勇工作室
共同主办。 记者黄海

通讯员陆华丽

在异地的天空找到自我

作家葛芳讲述
《小说艺术的空间美学》


